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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綠集運研加強票價「封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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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拜鬼」及「鬆綁軍售」
中方嚴厲譴責強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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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香港五年規劃
爭取本季內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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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擬建走線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交通運輸持續發展，包括引入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並已啟動東九龍、啟德

及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3個相關項目。香港特區政府

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引入一套技

術中立、通用且標準化的規管框架，日後無須就每

個系統另訂主體法例。首段專營權一般不多於 50

年；票價水平及調整機制將受規管，採用直接驅動方

程式票價調整機制，每年按消費物價指數和工資指數

變化等數據進行上下調整，無須經任何機關審批。投

標者建議的初始票價將成評標考慮因素之一。政府目

標今年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主體法例的草案。當新法

例生效後，料明年起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上述3

個項目批出營運系統及進行相關設計和建造工作的專

營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文件指出，制定可適用於不同系統技術和
營運商的規管框架，能快速引進世界各

地的新型集體運輸系統。新的規管框架將適
用於現有框架未能涵蓋的新型集體運輸系
統，包括日後通過公開招標推展的新鐵路系
統及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以及相關的營
運商。如港鐵公司日後透過公開招標獲得個
別項目的專營權，亦會受擬議框架規管。

專營權設嚴格管治要求
文件建議對專營公司的公司管治提出一系
列要求。擬議主體法例將要求專營公司為
《公司條例》（第622章）第2(1)條所界定的
公司或非香港公司，同時會賦權特首委任董
事會增補董事，以監督公司日常運作，包括
未得批准不得更改公司章程細則等。政府也
會訂明特定行為的罪行和罰則，若有違規，
政府有權暫時中止甚至撤銷專營權，並接管
相關營運資產，且可要求專營公司支付補
償。
票價方面，政府建議為啟德、東九龍及洪
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項目採用直接驅動方程式的票價調整機制，

每年按客觀和具透明度的數據運算幅度，而
無需經任何機關再審批。
票價調整方程式將反映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及工資指數的變化，把票價調整與專營
公司的營運成本掛鈎，以反映香港的經濟
狀況及市民的負擔能力。該方程式包括一
個根據專營公司的營運收入與成本比率計
算的生產力因素，使乘客能夠受惠於專營
公司的生產力增幅。

票價設負擔能力上限
方程式將列明整體票價調整幅度為（0.5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0.5 × 工
資指數的變化）— 生產力因素。該3個項目首
5年營運的生產力因素將設定為0%，且其票
價調整機制設有「負擔能力上限」安排，以
限制在特定年份內可以實施的票價上調幅
度，不得高於相應期間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變動。政府會定期檢視項目的票價調
整機制，如有需要會按專營權協議條款作出
調整。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為智慧綠色集體運
輸系統立法是發展的必要步驟。香港現有鐵
路的運作管制模式、相關條例及「可加可
減」機制已為大眾所熟悉，新系統可借鑑這
些經驗，有助公眾理解和接受。他認為起始
票價至關重要，定價過低會導致系統難以持
續營運，過高則可能流失客源，需精細權
衡。同時，政府正考慮引入多種不同交通系
統，若出現眾多小型營運商分別運營不同路
線的情況，會大幅增加管理與營運成本，因
此建議優先考慮逐步推廣，確保營運效益。
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張欣宇認為，直接

驅動方程式的票價調整機制與港鐵現有框
架大致一致，屬合理安排。他指集體運輸
的票價調整都應遵循相似原則，政府可依
據不同營運商的實際狀況調整具體參數，
確保公平適配。他相信投標者的初始票價
不會過於進取，相信該機制會讓市民更便
利，以更易於承擔的價格享用新型集體運
輸系統。

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擬議平面走線圖擬議平面走線圖

四層規管 靈活引入技術與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龍）香港特區政
府運輸及物流局在文件上指出，建議引入作批
予、處理及規管新型集體運輸系統專營權的規
管框架，旨在縮短引進新型集體運輸系統的籌
備時間，無須就每個系統訂立主體法例，讓政
府能迅速把握技術突破帶來的機遇，亦為有意
在香港營運新型集體運輸系統的營運商提供確
定性。擬議規管框架將包括主體法例、附屬法
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施加的專營權條
款，以及專營權協議條款四個層級。第一層的
主體法例是另外三層的依據，將指明可就相關
事宜制定附屬法例、賦權特區政府在批予專營
權時指明條款，以及確立政府與專營公司簽訂
的專營權協議的效力。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認為，規管框架有助香港與時並
進，把握全球新型集體運輸系統的科技發展機
遇。他指出，本港過去引入新鐵路或運輸系統

時，經常就每個項目各自訂立主體法例，既耗
時又費力。新框架的「技術中立」設計，容許
同一套法例適用於「雲巴」、「智能軌道快運
系統」及「膠輪捷運系統」等，以及未來可能
出現的不同技術而無須逐項立法，有助提速提
效。四層規管框架則有助吸引本地、內地與海
外企業參與投標，且法例建議首段專營權不多
於50年能讓政府有足夠彈性，可因應不同系統
情況訂明合適期限而令營辦商「計到數」，對
吸引投資十分重要。
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張欣宇認為，現有鐵
路條例偏重政府與港鐵公司直接協商，難以
適應新型運輸系統的招標需求，而新規管框
架的主體法例與附屬法例的架構，則便於透
過公開招標確定投資者與營運者。附屬法例
亦可依據不同系統、營辦商的專營權、營運
及移交情況靈活制定，且修改便捷，能彌補
潛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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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
龍）多名九龍城地區人士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啟
德及東九龍一帶現有公共交通
配套不足，居民對智慧綠色集
體運輸系統需求極為殷切，
非常支持特區政府為新型系統
建立專屬立法規管框架。他們建議
在安全標準、服務穩定性、班次安
排及票價可負擔性等方面完善細
則，兼顧系統營運可持續性與市民出行權益。
立法會九龍中議員楊永杰表示，啟德跑道區

目前依賴巴士與小巴出行，周邊兒童醫院、郵
輪碼頭、啟德體育園等重要設施卻缺乏高效
連接，區內逾萬戶居民未來亟需便捷的出行
方式；東九龍則多地依山而建，居民出行多
靠巴士且常遇塞車，新系統能有效解決交通
痛點。他認為，新型運輸系統具備爬坡與轉彎
能力強、建設成本低、所需空間小的優勢，契
合香港現狀；新框架可規範其運作，明確票價
等相關機制，保障運營順暢。

九龍城區議員林
博表示，啟德與東九龍

現時主要依賴巴士、小巴
及現有鐵路接駁，居民日常出

入相當不便，且逐漸難以應付持
續增加的人口與出行需求。智慧綠

色集體運輸系統存在中低運量、彈性營
運、綠色智能的優勢，能有效連接住宅、
商業設施與主要鐵路樞紐，彌補現有交通
短板。他建議政府就規管框架立法時，必

須確保系統設計、建造及營運全程符合嚴格安
全標準；設立清晰的營運指標、應急機制及投
訴處理渠道；以及嚴控票價可負擔性。
九龍城區議員黃文莉認為，集體運輸系統能強
化區內住宅、商業、旅遊、文娛及社區設施之間
的連繫，紓緩啟德核心區及連接觀塘、九龍灣的
交通壓力，並帶動舊區人流和經濟。她建議清晰
界定服務水平指標，並在上下班高峰期加密班
次，從而確保安全可靠及無障礙設計。票價則應
以短程、低收費為原則，避免成為昂貴的「小段
鐵路」，同時應與現有公共交通優惠計劃銜接。

洪水橋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厦村新發展區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AA11站站

AA22站站

AA33站站

AA44站站

AA55站站

AA66站站

AA77站站

河畔和鄉村區河畔和鄉村區

住宅區住宅區

地區商業中心地區商業中心

屯馬線洪水橋屯馬線洪水橋站站
（（建造中建造中））

往屯馬線天水往屯馬線天水圍站圍站
及元朗南方向及元朗南方向

往輕鐵頌富往輕鐵頌富站站
方向方向

物流物流、、企業和科技區企業和科技區

市中心市中心

屯馬屯馬線線
天水圍站天水圍站

擬建車廠擬建車廠

輕鐵泥圍站輕鐵泥圍站

擬建車站
擬建地面路段
擬建高架路段
擬建共用路口

擬建分層分隔路口

擬建車廠

其他階段的初步走線方向
（現正進行規劃）

圖例：

流浮山流浮山

住宅區
市中心
物流、企業
和科技區
地區商業中心
現有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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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適用於現有框架未能涵
蓋的新型集體運輸系統

●包括主體法例、附屬法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施加
的專營權條款，以及專營權協議條款四個層級

●訂明專營公司的權利、責任及罰則，以及訂明指定政府
人員在規管方面的權力

●就特定行為制定罪行並訂明罰則，最重可被撤銷專營權

●首段專營權一般不多於50年

●在專營期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主動將專營權延
續一般不多於5年

●政府可與專營公司簽訂專營權協議，訂明詳細要求，包
括監管專營公司服務水平的機制、票價調整機制、專營
公司須達到的表現水平等

●票價水平及調整機制將受政府規管

●直接驅動方程式=（0.5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
（0.5 × 工資指數的變化）– 生產力因素

●首5年營運的生產力因素將設定為0%

招標控起步價 擬第四季交規管框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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